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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邯郸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三次会议第159号建议的答复

李军涛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廉租房建设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近年来，为加快筹集保障房房源，市政府先后投资集中建设了利民苑、紫薇苑等8个保障房项目，已入住5个项目，其中廉租房和公租房约7000套。此外还通过商品房项目配建廉租房、公租房作为补充。2007年起，配建比例为2%，2009年将配建比例提高到5%。自2011年3月1日起，对新出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的商品住房用地项目，全部按照商品住宅建筑面积10%以上的比例配建公租房，以上房源建好后全部移交政府。
2016年以来，国家和省不再下达公租房新建任务，为了形成住房保障长效机制良性运行，我市在《关于房地产业化解商品房库存的实施意见》（邯政字〔2016〕41号）中，明确规定普通商品房项目按照住宅建筑面积3%的比例配建公租房，保证了公租房房源供给。
为解决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，我市2011年12月出台了《邯郸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邯政办〔2011〕241号），将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了公租房保障范围。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在就业地无住房的，可按规定程序申请租住公租房。
2013年10月，我市印发了《邯郸市保障性住房统筹建设并轨运行实施细则》（邯政办〔2013〕179号），在规划建设、房源筹集、申请受理、准入条件等多方面，进一步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、分配和管理等各环节细化了有关政策规定。保障性住房主要面向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、新就业职工、外来务工人员供应，同时将符合条件的乡镇教师、医务工作者、引进人才等群体纳入保障性住房供应范围。
今年，根据省相关政策要求，将住房保障政策向符合条件的乡镇公务员、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延伸，为符合条件的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就近提供公租房保障。我们计划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高校教师实行定向分配公租房，让他们更好地享受到住房保障政策。我市高校教师中符合条件的人员，均可按照程序申请住房保障。
保障性住房建设、分配和管理是深受全社会关注的一件大事，我们将继续高度重视这项工作，在市委、市政府领导下，在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监督下，大力加快在建工程建设，加强房源分配和管理，进一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，切实把住房保障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，确保保障性住房真正惠及住房困难的人群。

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，请填写《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》（附后），并及时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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